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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緊急救護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議員迄今為止曾就緊急救護服務進行的討

論。 

 

 

背景 

 

2.  1986年，當局就本港提供的救護服務進行一項顧問研究。該

項研究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救護車必須在 95%緊急召喚中，達到在

10分鐘行車時間內抵達現場的目標。該項建議於 1987年獲得前行政局

通過，並由那時開始一直被用作發展緊急救護服務的基礎。  
 
3.  消防處在 1995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另一項研究，以更新 1986
年研究所得的結果，並探討如何可進一步改善緊急救護服務。是次研

究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繼續以 10分鐘行車時間作為服務表現目

標，直至消防處能恆常達到該目標為止，而消防處最終應以召達時間

取代行車時間，作為衡量緊急救護服務表現的指標。  
 
4.  據政府當局所述，召達時間指接獲召喚至救護車抵達現場街

道之間所相隔的時間，由兩個接續的時間組成，它們分別是調度時間

和行車時間。調度時間是接獲召喚至完成車輛調動程序之間所需的時

間，行車時間則僅指救護車由出發至抵達現場街道所需的時間。  
 
 
保安事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轄下小組委員會的有關商議工作 

 
改善緊急救護服務的措施 

 

5.  保安事務委員會曾於 1997年 11月 20日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改

善緊急救護服務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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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該次會議上，委員對緊急救護服務的表現表示關注，因為

在 1994年，消防處能在 91.7%緊急召喚中，達到於 10分鐘行車時間內扺

達現場的目標，但在 1996年卻只能在 89.7%召喚中達到該目標，遠低於

當局所訂的 95%召喚的目標。  
 
7.  政府當局當時表示，當局正積極實施在 1995年顧問研究中提

出的各項建議，有關建議包括：  
 

(a) 10分鐘行車時間的目標應予保留，直至能恆常達到該目標為

止；及  
 
(b) 應訂定一項計劃，以便採納召達時間作為緊急救護服務的服

務表現目標。  
 
採納 12分鐘召達時間作為緊急救護服務的服務表現目標  
 
8.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 1998年 10月 13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簡介當局計劃由 1998年 11月 1日起，致力在 92.5%緊急召喚中按服務表

現承諾達到在 12分鐘內召達現場的目標。該 12分鐘召達時間將由兩分

鐘調度時間，以及 10分鐘行車時間組成。  
 
9.  部分委員得悉消防處在大約 98%緊急召喚中，能夠在 16分鐘內

抵達現場。他們詢問餘下 2%緊急召喚的召達時間為何。政府當局表示，

此等餘下的緊急召喚的召達時間由 17分鐘至 30分鐘不等。  
 
10.  關於部分委員就應否將調度時間定為 1分鐘所提出的查詢，政

府當局表示，在上午 8時 30分至晚上 11時 30分接獲的緊急召喚中，約有

三分之一需要由已出勤的救護車前往現場處理，此等召喚所需的調度

時間將較長。  
 
11.  應委員所請，政府當局承諾檢討緊急救護服務的服務表現目

標。  
 
政府當局就緊急救護服務的召達時間及服務表現目標所作的檢討  
 
12.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月 28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匯

報當局檢討緊急救護服務的召達時間及服務表現目標的結果，並總結

謂 12分鐘召達時間，是一項既合理且實際的目標。  
 
13.  對於當局以最早到達的救護車或救護電單車抵達事故現場的

時間，作為計算緊急救護服務召達時間的基礎，部分委員表示關注。

在此等委員當中，有部分委員認為當局不應使用救護電單車的到達時

間，計算緊急救護服務在召達時間方面的整體表現。  
 
14.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如遇有病人心臟病發或傷者必須盡早獲

得治療，便會調派救護電單車前往現場。在調派救護電單車前往事故

現場之餘，當局亦會派出救護車前往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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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委員在該次會議上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詳細研究和緊急救

護服務有關的問題。  
 
召達時間目標及救護電單車在召達時間方面的表現對整體服務表現的

影響  
 
16.  保安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 1月 28日會議上作出決定後，事務委

員會成立了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詳細研究和緊急救護服

務有關的問題。小組委員會曾先後於 2000年 5月 4日及 5月 23日舉行了兩

次會議。  
 
17.  小組委員會察悉，根據政府當局就 1999年 12月至 2000年 2月期

間的緊急救護服務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在 93.15%緊急救護服務召喚中

能達到 12分鐘召達時間的目標。在經處理的所有召喚中，只有 0.94%召

喚需藉派遣救護電單車，才可在召達目標時間內到達現場。在 92.21%
召喚中，救護車可於 12分鐘召達時間內到達現場。  
 
18.  小組委員會曾研究消防處採用的召達時間目標，是否及得上

海外城市所採用的目標。據政府當局所述，本港在此方面所採用的服

務表現目標並不比海外標準遜色。不少大城市均未有就緊急救護服務

訂定任何服務表現目標。政府當局有信心在採用第三代調派系統後，

可進一步改善緊急救護服務的表現。  
 
19.  小組委員會認為加入救護電單車在召達時間方面的表現，對

緊急救護服務在召達時間方面的整體表現只有極輕微的影響。  
 
20.  小組委員會建議當局分別就救護車及救護電單車在召達時間

方面的表現備存統計數字，以便評估救護電單車的表現，對緊急救護

服務在召達時間方面的整體表現的影響。  
 
有關消防通訊中心第三代調派系統的撥款申請  
 
21.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0年 4月 6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

介以第三代調派系統取代第二代調派系統，藉以調配消防及救護資源

以執行滅火及救援行動的建議。該項撥款申請於財務委員會 2000年 5月
12日會議上獲得通過。  
 
 
相關資料 

 
22.  議員曾分別於 2004年 3月 3日、3月 24日、2005年 4月 27日及 5月
11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多項有關緊急救護服務的質詢。該等質詢

的一覽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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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3.  有關此事的詳細討論內容，委員可參閱下述文件  ⎯⎯ 
 
會議紀要  
 

(a)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1997 年 11 月 20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臨 立 會

CB(2)901號文件 )；  
 

(b)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1998 年 10 月 13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751/98-99號文件 )；  
 

(c)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0 年 1 月 28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1325/99-00號文件 )；  
 
(d)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0 年 4 月 6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1817/99-00號文件 )；  
 
(e) 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 2000年 5月 4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941/99-00號文件 )；  
 
(f) 財務委員會 2000年 5月 12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FC157/99-00號

文件 )；  
 
(g) 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 2000年 5月 23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14/00-01號文件 )；  
 

報告  
 
(h) 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2270/99-00

號文件 )；  
 
文件  
 

(i)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1997年 11月 20日會議所提交而題

為 “緊急救護車服務 ”的文件 (臨立會CB(2)618(05)號文件 )；  
 
(j)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1998年 10月 13日會議所提交而題

為 “ 緊 急 救 護 車 服 務 的 表 現 指 標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382/98-99(03)號文件 )；  
 
(k)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月 28日會議所提交而題

為 “檢討緊急救護車服務的召達時間和服務目標 ”的文件 (立法

會CB(2)830/99-00(04)號文件 )；  
 
(l)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0年 4月 6日會議所提交而題為

“ 更 換 消 防 處 的 通 訊 及 調 派 系 統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554/99-00(04)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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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財 務 委 員 會 2000 年 5 月 12 日 會 議 文 件 (FCR(2000-01)13號 文

件 )；  
 
(n) 政府當局就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 2000年 5月 23日

會議所提交而題為 “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要求政

府 當 局 提 供 資 料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545/99-00(01) 號 文

件 )；及  
 
(o) 政府當局就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 2000年 5月 23日

會 議 所 提 交 而 題 為 “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452/99-00(02)號文件 )。  
 
24.  上述文件可於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查閱得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5月 31日  

 
 



附錄 

 
 

政府當局因應議員在立法會會議席上 

提出的而宜而提供的資料  
 
 
 

2004年 3月 3日立法會會議  
 
  在 2004年 3月 3日立法會會議席上，何鍾泰議員就救護車短缺

提出質詢。該項質詢及當局的答覆載於附件 A。有關文件亦載於 http://
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03ti-translate-c.pdf。  

 
 

2004年 3月 24日立法會會議  
 
2.  在 2004年 3月 2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梁富華議員就救護員人手

短缺及其對緊急救護服務的影響提出質詢。該項質詢及當局的答覆載

於附件B。有關文件亦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
hansard/cm0324ti-translate-c.pdf。  
 
 
2005年 4月 27日立法會會議  

 
3.  在 2005年 4月 27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單仲偕議員就使用第三代

通訊及調派系統調派救護車提出質詢。該項質詢及當局的答覆載於附

件C。有關文件亦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floor/
cm0427ti-confirm-c.pdf。 
 
 
2005年 5月 11日立法會會議  
 
4.  在 2005年 5月 11日立法會會議席上，鄺志堅議員就第三代通訊

及調派系統投入服務後的召達時間服務表現提出質詢。該項質詢及當

局的答覆載於附件D。  
 
 

 










































